
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培养单位：                               
	学生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
	
	学    号
	

	
	身份证号
	
	专业
	
	班    级
	

	
	联系方式
	
	家庭人口
	
	入学前户口
	□城镇
□农村

	
	家庭电话
	
	人均收入
	元/年

	
	家庭地址
	

	
	历年获资助情况
	

	学生陈述申请认定理由
	申请原因：
建档立卡□         建档立卡编号：                         

城乡低保家庭□     低保证编号：                           

特困救助供养□     特困救助供养证编号：                   

残疾人□           残疾证编号：                           

无劳动能力□     有劳动能力而未就业□     未参加社会保险□
患重特大疾病□   遭受自然灾害□   遭受意外事故□   孤儿□   烈士子女□
其他特殊原因□   具体原因：                                           

（符合选项用“√”标注，并在“具体原因”中详述）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诚
信
承
诺
	学生资助政策是国家对每一个困难家庭“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是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接受公平教育、推进社会进步的民生工程。社会各界的捐资助学项目，是爱心组织和人士激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奉献的温暖和善意。为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和社会捐赠用在急需帮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达到精准资助、爱心帮扶的目的，请你知悉责任和义务，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你所提供的各项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真实合法。
二、你的家庭经济状况如明显好转，要及时告知学校进行信息更新。
三、对于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隐瞒家庭真实经济状况来骗取资助资金而导致的违法责任、个人征信污点及不良后果自行承担。
我已认真阅读、理解并同意以上内容。（请在下方空白处书写此话）
学生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民主评议情况
	推荐档次
	家庭经济特殊困难□
	陈述理由
	

	
	
	家庭经济困难□
	
	

	
	
	家庭经济一般困难□
	
	

	
	
	家庭经济不困难□
	
	

	
	班级（年级）认定评议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认定决定
	学

院

意见
	经认定评议小组推荐、学院认真审核后，

□ 同意小组意见。

□ 不同意小组意见。调整为               。

认定工作组组长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加盖学院行政章）
	学校意见
	经学生所在学院提请，学校认真核实，
□  同意工作小组意见。

□  不同意工作小组意见。调整为：

                                      。

                           研究生工作部
         年    月    日
（加盖部门公章）


注：1、请如实填写此表，若发现情况不符，将记入诚信档案，情节严重的，应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2、此表用A4纸正、反面打印，一式两份,一份报研究生工作部，一份培养单位留存。

